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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张存款余额为零的信用卡，会有几千元乃至数十万元的透支额度，可以在银行规
定的期限内免息使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不少手头拮据的人，希望在POS机上以刷
卡消费的名义提取现金，从而免付利息套现业务应运而生。

昆明市民田某夫妇发现这一公开秘密后，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发财机会，于是相继
注册了8家空壳公司，申请了8台POS机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他们以虚拟交易的方式
，为他人套现5100余万元，从中获利近20万元7月8日，犯罪嫌疑人田某夫妇因涉
嫌非法经营罪被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批准逮捕。据悉，这是我省首例利用POS机套
现涉嫌非法经营罪的案件。

他们如何操作

申请来POS机开起地下银行

2009年以这样方式救过急的田某夫妇发现，用POS机刷卡取现，不但没有任何成本
，而且还可以从中赚到一笔不小的手续费，便认为是个大好的发财机会。

说干就干，妻子杨某用自己哥哥的身份证，顺利地在工商局办理了官渡区小杨电脑
耗材批发部的工商登记，随后以该批发部的名义向银行申办了一台POS机，准备用
这台机器为信用卡持卡人提供套现服务。

设备和办公地点有了，可如何开展业务？田某是昆明某单位的职工，当然不能轻易
露面招揽业务，所以与客户商谈套现事宜，基本都是妻子杨某出马电话商谈，约定
地点、时间以及套现金额、收取手续费的比例等内容后，杨某才单独和客户见面并
提供套现服务。如果遇到特别大的客户，田某才与妻子杨某共同出面上门服务，由
持卡人用信用卡在田某夫妇带去的POS机上刷卡，扣除事先约定的套现手续费以后
，然后才将套现现金当场交付给套现的信用卡持有人。

不但替人套现还帮人养卡
田某夫妇开办的地下银行生意相当不错。据案发后统计，光官渡区小杨电脑耗材批
发部里的这台POS机，套现金额就达到5000多万元。

以1万元钱为例，用信用卡取现，手续费加利息，两个月下来将近400元；而通过P
OS机刷卡套现，仅需支付100元的好处费

那么，他们是如何轻松套现的呢？原来，他们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，先将信用
卡刷卡资金转入公司在银行开设的基本账户，再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将资金转入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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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夫妇以及杨某哥哥在银行开设的个人账户内，之后即提取现金直接支付给信用卡
持卡人，并向信用卡持卡人按套现金额0.8%~2.5%不等的比例收取套现手续费从中
牟利。

除刷卡套现，这家地下银行还有代还欠款的业务。如果持卡人无法及时归还信用卡
欠款，他们可先帮对方还款，然后再将这笔钱刷出，相当于将对方的欠款继续无息
延迟。当然，代还的好处费也高，比套现多0.5%。

又连续注册7家空壳公司
眼看生意越来越好，业务越来越多，仅有的一台POS机几乎快要刷爆了。田某夫妇
干脆找来其他亲戚朋友的身份证，之后相继成立了昆明鼎鹿商务有限公司等7家公
司，并以这些公司的名义到银行申办了8台POS机，扩大营业范围。

他们用家人或朋友的名义注册公司，并以此申请了8台POS机。办案人员告诉晚报
记者，之所以说这些是皮包公司，是因为民警调查后发现，这些公司(批发部)的正
常交易几乎为零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田某夫妇与其他犯罪嫌疑人有大量交叉结伙套现的行为，彼此之间
联系密切。其中一方如果出了问题无法刷卡，就去另一方的店内刷卡，联合作案。
仅以田某夫妇而言，他们每天刷卡量少则数万元，多则30多万元。从2008年12月
至2010年5月期间，在不到两年时间里，他们就以虚拟交易的方式为他人套现5100
余万元，从中获利近20万元。

为什么这么做

POS机非法套现曾属灰色地带

刷信用卡透支，是现代社会上非常普及的一种消费方式，它便利和快捷的使用方式
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信用卡一族。

使用POS机非法套现，曾属于违规不违法的灰色地带。申请一台POS机，前期投入
少，成本不高；而且经营场地不受限制，不法分子只需要一间办公室(租赁或者自家
住宅)、一部电话机、一台POS机即可实施犯罪，更有甚者拿着移动POS机随时随地
即可办理，每次能收取套现总额的1%~1.5%，风险不大。而对于急用钱的人来说
，这样做不但不用提供任何手续就可以拿到钱救急，而且还相当于办理了近两个月
的免息贷款。需要付出的，只是交纳给使用者一定的手续费正是由于其中有这样的
赚钱商机，使得许多不法人员利用POS机铤而走险非法牟取暴利。

相关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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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12月16日，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
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开始实施，明确规定使用POS机以虚构交易
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，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构成非法经营罪，数
额在500万元以上则为情节特别严重，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。(夏体雷丁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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